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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2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04年 3月 17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 ：：：： 2004年 3月 24日 (若議決延期，則可
延展至 2004年 5月 5日 )

第第第第 I部部部部 有關知識產權的附屬法例有關知識產權的附屬法例有關知識產權的附屬法例有關知識產權的附屬法例

《專利條例》《專利條例》《專利條例》《專利條例》 (第第第第 514章章章章 )
《《《《 2004年專利年專利年專利年專利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3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註冊外觀設計條例》《註冊外觀設計條例》《註冊外觀設計條例》《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第第第第 522章章章章 )
《《《《 2004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3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此兩項規則的目的是   

(a) 提供以電子方法提交與專利及外觀設計註冊有關的文件的法律依

據；

(b) 減收或刪除處理專利及外觀設計註冊的申請及其他有關事宜的費

用；

(c) 因應法庭的裁決，廢除《專利 (一般 )規則》第 39條及修訂第 35條；

(d) 訂明凡向專利註冊處處長或外觀註冊處處長提交文件的人士，亦

應把文件送達有關各方；

(e) 簡化向處長提交文件的程序；及

(f) 作出若干技術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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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 (a)項及 (b)項，本部察悉，透過電腦化，部份費用將會大幅調
低。舉例而言，標準專利的註冊費用將會由目前的 5,340元減至 896元，而
短期專利的註冊費用則會由 4,070元減至 823元。至於外觀設計的註冊方
面，其費用會由 3,420元減至 940元。可以調低有關費用的原因，主要是註
冊的申請人無須在政府憲報中刊登公告，但可在 “電子官方公報 ”中刊登公
告。對於不願以電子方法提交文件的人士而言，他們仍然可以選擇以紙張

方式提交文件。

3. 關於第 (c)項，議員諒會記得，政府當局在 2002年 10月曾訂立《 2002
年專利 (一般 )(修訂 )(第 2號 )規則》 (2002年第 157號法律公告 )(下稱 “修訂規
則 ”)，將該修訂規則第 39條內所提及的一個月時限刪除。該條訂明，凡專
利的說明書已根據《專利條例》第 46條藉法院命令而修訂，該專利的持有
人須在該法院命令作出後一個月內，向處長提交該項修訂的通知。該一個

月的時限不能延展。

4. 立法會曾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修訂規則。在小組委員會審議修

訂規則期間，終審法院作出裁決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v Registrar
of Patents [2002]  3HKLRD812)，宣布該項條文超越了其應有的法律權限，
並無法律效力。終審法院認為，涉及如何施行法令的訂立規則權力歸於高

等法院的規則委員會，而非處長。終審法院亦申明，在制定新的規則前，

法院在作出容許修訂專利說明書的法院命令時可發出附帶指示，例如指示

有關方面在指定時限內向處長提交關於修訂的通知，並容許各方可向法院

申請進一步指示。

5. 鑑於有關裁決，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第 39條及有關時限的其他
相關條文。政府當局同意就此事宜進行全面檢討，並廢除該修訂規則。

6. 政府當局在進行檢討後，在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4年 2月 9日的會議
上向該事務委員會建議 (透過立法會CB(1)933/03-04(04)號文件，附件E)，將
相關條文轉為納入高等法院規則內，而一個月時限可予以延展。有關建議

已納入現正由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研究的《高等法院 (修訂 )規則》擬稿內。

7. 在檢討有關時限的其他條文 (如《專利 (一般 )規則》第 35條 )方面，
政府當局同意知識產權從業人士有關修訂 3個月時限的要求，將該時限延展
至 6個月。事務委員會委員並不反對此等建議，而此等建議已包括在是次立
法工作中。

8. 至於 (d)、 (e)及 (f)項提及的其他修訂則多屬技術性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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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條例》《商標條例》《商標條例》《商標條例》 (第第第第 559章章章章 )
《《《《 2004年商標》年商標》年商標》年商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39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9. 此規則修訂《商標規則》第 103條，規定代理人須通知商標註冊處
處長其在香港的居住地址或進行其業務的地址。此項修訂是為反映《商標

條例》的一項規定。

《《《《 2001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號號號號 )
《《《《〈〈〈〈 2001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號號號號 )2004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4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0. 藉此項生效日期公告，有關條例中涉及以電子方法登載專利和外

觀設計及其他有關公布而尚未實施的餘下條文，將於2004年 5月 7日實施。另
外 3項附屬法例 (即第 37、 38及 39號法律公告 )亦將於同日生效。

11. 議員可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4年 3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號：CIB 06/08/8)，以瞭解有關上述 4項附屬法例的詳情。據該參考資
料摘要第 20段所述，當局在 2003年 10月曾就建議規則的擬稿諮詢相關的法
律及專業團體。部份知識產權從業人士曾就部分修訂規則的用字表達意

見，政府當局已把他們的意見適當地納入修訂規則內，而他們已接納建議

修訂。

12.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2月 9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附屬法例
的擬稿以供討論。出席會議的委員均支持建議，認為有助減低經營成本。

他們認為若有需要，可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附屬法例。

13. 本部曾藉此機會，從法律及草擬的角度檢討附屬法例擬稿，並向

政府當局提出若干疑問。政府當局已考慮本部提出的大部分建議，並在將

有關附屬法例刊登憲報前，對擬稿作出若干修訂，例如為了遵守訂立規則

的權力，《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須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第 522
章 )第 79、80、81及 82條訂立，而非只根據其中一項條文訂立。(請參閱夾附
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的本部與政府當局的來往信函 )。

14. 有關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

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 )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令〉令〉令〉令〉(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K)2004年年年年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41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5. 此項收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菲律賓共和國政

府關於刑事事宜相互司法協助的協定的命令於 2001年 12月 19日獲立法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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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命令已經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加拿大 )令》、《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 (菲律賓 )令》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葡萄牙 )令》小組委員會
審議。

16. 根據協定第二十一條，協定將於締約雙方以書面通知對方已履行

各自為使此協定生效的規定之日後 30天開始生效。香港特區政府已接獲菲
律賓政府通知，表示此命令可以生效。

17. 保安局局長指定 2004年 3月 24日為此命令開始實施的日期。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2004年 3月 15日



(譯文 )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用箋 )

本函檔號： LS/B/13/02-03
電 話： 2869 9209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

中區雪廠街

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 8樓
工商及科技局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經辦人： 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
陳羿先生 )

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

圖文傳真號碼： 2869 4420
頁數：共 15頁

陳先生：

《《《《 2004年專利年專利年專利年專利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 2004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及規則》及規則》及規則》及

《《《《 2004年商標年商標年商標年商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擬稿規則》擬稿規則》擬稿規則》擬稿

上述規則的擬稿於 2004年 2月 9日提交工商事務委員會討論，
本人已藉此機會研究該 3項規則的擬稿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

2. 有關《專利 (一般 )(修訂 )規則》擬稿，本人曾與知識產權署高
級律師郭芬妮女士進行討論，並已收到該規則經修訂的第 52條。

3. 有關《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擬稿，請閣下確認擬議規則
是根據條例第 79條 (而不是根據任何其他各條 )訂立的。本人察悉，現時
的規則是根據條例第 79、 80、 81及 82條訂立的。

4. 雖然該 3項規則的擬稿中有很多條文的英文本是相同的，但中
文本卻各有不同。該等中文本應否亦保持一致？隨文附上已標明修訂

事項的張頁，供閣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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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請閣下早日示覆。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簡安達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蕭艾芬女士 )

知識產權署 (經辦人：郭芬妮女士 )
法律顧問

2004年 3月 1日

m5319



中文譯本 

 

 

《 20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  
《 2004 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及  

《 2004 年商標 (修訂 )規則》草擬本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來函收悉。  
 
2 .  我們會因應你所提出重新審視《 2 0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
草擬本第 2 4 條的建議，整理該草擬條文的文句。該條文對《專利 (一
般 )規則》第 52 條作出修訂。至於你另外建議本局審視訂立《 20 04 年
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的有關規則據以訂立條文，我們同意在修
訂 規 則 中 ，述 明該 等 有 關 的條 文， 即 加 上 《註 冊外 觀 設 計 條例 》第

8 0、 81 及 82 條。附件 A 載有標示本段所提及的修改的文本，以供參
考。  
 
3 .  關於你的第三項建議，即來信所述統一修訂規則的中文本，法律

草擬人員及本局在重新審視有關條文後，現於附件 B 摘述我們建議採
用的方法。大體而言，我們會按來信建議統一中文本，但當中文本源

於同一規則或有關主體條例的其他條文時則處理情況會不同。對於此

等條文，我們得採取不同的中文本，以便修訂規則的文本與主體法例

或其附屬規則的用詞保持一致。  
 
4 .  由於上述修訂規則須於下星期二 (三月九日 )發出以便刊登憲報，
我們欲與你通過電話商討上述事項。法律草擬人員蕭艾芬女士會就此

事與你聯絡。待當局確定附件 B 建議的改動可予接受後，蕭女士會擬
備一份標示修改之處的文本，供你參考。  
 
5 .  請早日作覆，謝謝。  









附件 B  

《 2004 年商標 (修訂 )規則》  

1 .  第 2 條  －－   新的第 103 條 

( a )  第 (3 )款： 

( i )  第 (1 )款內“ a u t h o r i z e d  t o  a c t  a s  an  a ge n t”字句，譯作
“獲授權以代理人身份行事”。為求用詞一致，我們沒

有採用《 2 00 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31 條的字
句。該條文對《專利 (一般 )規則》第 8 5 條作出修訂。  

( i i )  為求與其他兩條規則的相應條文一致，我們會在最末的
句語中的“該通知”前加上“而”字，另在“是”前加

上“須”字。  

( b )  第 (4 )款：  

( i )  在《商標規則》第 85 ( 2 )條中，“ no t i c e  … g i v en”譯作
“發出…通知”。  為 求 用 詞 一 致 ， 我 們 得 採 用 此 中 文
譯本。  

( i i )  在 《 商 標 條 例 》 第 57 (5 )條 ， “ ch a n ge” 譯 作 “ 改
變”。為求用詞一致，  我們得採用此中譯本。  

( i i i )  在《商標條例》第 29 ( 4 ) ( b )條，“ as  so on  a s  p r a c t i c a b l e  
t h e re a f t e r” 譯 作 “ 在 其 後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 。  
為求用詞一致，  我們得採用此中譯本。  

( i v )  為求與其他兩條規則的相應條文一致，我們會把本條款
起首的“如”字，移到“人”後面，並在“該通知”前

加上“而”字，另在“是”前加上“須”字。  

( c )  第 (5 )款 ： 為 求 用 詞 一 致 ， 我 們 須 採 用 《 商 標 規 則 》 第
1 0 5( 10 )條的句子結構。  



 

P & D  -  l e t t e r  t o  A L A  ( C h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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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  

2 .  第 3 條  －－ 新的第 2A ( b )條  

 我們會修訂《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中新的第 2 A( b )條
條文，使之與上述條文的用詞一致。  

3 .  第 5 條－－ 新的第 7 ( 3 )條  

 “ a dd i t i o n a l”在《商標規則》第 8 ( 2 )條中譯作“額外”，在文
意上是恰當的。  

4 .  第 7 條－－ 對第 1 1( 2 )條作出的修訂  

 “核證”一詞是針對“證明書”的，因此無須予以修訂。  

5 .  第 18 條－－ 新的第 55 A 條  

 這項條文將會參照《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 3E 條的
用詞予以修訂。  

6 .  第 22 條－－ 新的第 60 ( 1 )條  

 我們會參照《 2 0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 3 條的用詞，
在“交付”一詞之後加入“予”字。  

7 .  新的第 60 B 條  

 ( a )  《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3 B( 1) ( c )條中的“對”
字將會刪去。  

 ( b )  第 6 0 B(1 ) (d )及 (2 ) ( d )條將會參照《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
規則》第 93 B 條，採用“附同”一詞。  

 ( c )  第 60 B( 2 ) ( d )條將會參照《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 3 B 條，以“已”字取代“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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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新的第 60 C 條  

 ( a )  第 ( 1 )款：我們會參照《 200 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 3C 條，以“請求”一詞取代“要求”一詞。  

 ( b )  第 (2 )款：《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3C ( 2)條將會
參照《 20 04 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第 60 C (2 )條的用
詞予以修訂。  

9 .  新的第 6 1 條  

 這項條文將會參照《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93 D 條的
用詞予以修訂。  

1 0 .  第 24 條－新的第 6 5 條  

( a )  第 ( 1 )款：我們會參照《 200 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的
4 2 條，以“關涉”取代“與”及“有關”。  

( b )  第 (3 )款：“W h e re”在《註冊外觀設計規則》第 5 3、 59 ( 1 )
及 6 7 (3 )條中，均譯作“如”，但在《專利 (一般 )規則》第
6 5 條中則譯作“凡”。因此，我們未有採用同一字眼。  

( c )  第 (4 )款：會參照《 20 0 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的第 4 2
條，在“名義”之前加上“的”。  

( d )  第 (5 )及 (6 )款：  

( i )  我們會參照《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的第 4 2
條，以“於處長席前”取代“在處長席前”；以及  

( i i )  “ co n ce r n i n g”在《註冊外觀設計規則》第 2 5( 2 ) ( d )條
中譯作“關於”，在《專利 (一般 )規則》第 1 8( 2 )條中
則譯作“關乎”。因此，我們未有採用同一字眼。  

( e )  第 (7 )及 (8 )款：請參閱我們對上文第 ( 3 )款的意見。  

( f )  第 (9 )款 ： “ i n  c on n e c t i on  wi t h” 在 《 專 利 (一 般 )規 則 》 第
8 3 (1 ) ( a )條中譯作“關乎”，在《註冊外觀設計條例》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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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則譯作“與……有關連”。因此，我們未有採用同一字
眼。  

( g )  第 ( 10 )款 ： 在 《 註 冊 外 觀 設 計 規 則 》 第 67 ( 1 )條 中 ， “ b y 
n o t i ce  i n  w r i t i n g”譯作“藉書面通知”，因此，“以”字將
予刪除。  

1 1 .  新的第 65 A 條  

 第 ( 3 )款：《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第 4 2A 條將會參照

《 20 04 年註冊外觀設計 (修訂 )規則》第 6 5A ( 3)條的用詞予以修
訂。  

1 2 .  第 26 條－－ 新的第 6 7 條  

( a )  第 ( 4 )款：我們會保留本款中“更改”一詞，並修訂《 20 0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中新的第 85 (5 )條條文，以“更
改”一詞取代“改變”一詞。  

( b )  第 ( 6 )款：多謝你指出本款漏掉了“者”字。我們會確保在
憲報刊登的版本不會出現同一技術性遺漏。  

1 3 .  第 27 條－－ 新的第 73 A 條  

 第 (2 )款：我們認為保留“限期”一詞較為合適。《 2 00 4 年專利
(一般 ) (修訂 )規則》中的相應條文第 10 0 A 條使用“期間”而非

“ 限 期 ” 一 詞 ， 是 因 為 需 要 與 《 專 利 條 例 》 的 用 詞 保 持 一 致 :  
根據第 14 9 (2 ) ( g )條，“ pe r io d  o f  t im e”譯作“期間”。  


